
齐阳阳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诉你借
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
结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
内 来 本 院 领 取（2020）冀 0105
民初 334 号民事判决书，逾期
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
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
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
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杨川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诉你借
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
结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
内 来 本 院 领 取（2020）冀 0105
民初 333 号民事判决书，逾期
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
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
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
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高书林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诉你借
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
结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
内 来 本 院 领 取（2020）冀 0105
民初 332 号民事判决书，逾期
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
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
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
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高锁芹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诉你借
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
结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
内 来 本 院 领 取（2020）冀 0105
民初 331 号民事判决书，逾期
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
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
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
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杨海雨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诉你借
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
结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
内 来 本 院 领 取（2020）冀 0105
民初 330 号民事判决书，逾期
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
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
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
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翟春艳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诉你借
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
结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
内 来 本 院 领 取（2020）冀 0105
民初 329 号民事判决书，逾期
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
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
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
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文光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诉你借
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
结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
内 来 本 院 领 取（2020）冀 0105
民初 328 号民事判决书，逾期
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
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
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
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我院在执行白建方与河北
三祖庄园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
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我院作出
的(2018)冀 0123 执恢 866-3 号
民事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,
被执行人河北三祖庄园葡萄酒
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涿鹿县
矾山林场(产权证号:涿矾山镇
00006229、00006230、00006231、
00006232、00006233) 的 房 产 及
涿鹿县国用(2012)第 010 号的
土地作价 581.92 万元抵偿给申
请执行人白建方、任建平、李
丽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条、《最
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
执 行 中 拍 卖 、变 卖 财 产 的 规
定》第三十条规定,限该不动产
占有人在 2020 年 6 月 10 日之
前迁出该房屋,腾清房内全部
物品,逾期不腾造成的一切经
济损失由自己承担,并将承担
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正定县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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